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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09年度全省行政执法资格考试工作的通

知 

 
(明政办〔2008〕138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单位： 

  根据《福建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政府法制办公室关于2009年度全省行政执法资格考试组织方案的

通知》（闽政办〔2008〕177号）要求，经市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决定组织相关人员参加全省行政执法

资格考试。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对象 

  符合《福建省行政执法资格认证与执法证件管理办法》（省政府49号令）第七条规定的行政执法

机关工作人员，包括从事行政处罚、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的行政审批、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

确认、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监督检查等各项行政执法工作，但还未取得福建省行政执法资格的

人员（不含行政执法机关雇用的合同工、临时工）。 

  已取得行政执法资格证，需要参加其他专业考试类别考试的，也可以报名参加专业法律知识考

试。 

  二、考试内容 

  全省行政执法资格考试包括综合法律知识考试和专业法律知识考试两部分。 

  （一）综合法律知识考试 

  考试主要内容为行政执法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必需掌握的基础法律知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以及下列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 

  9.《法规规章备案条例》； 

  10．《福建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 

  11．《福建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12．《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 

  13．《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 

  14．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15．《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实施意见》； 

  16．《福建省行政执法资格认证与执法证件管理办法》。 

  （二）专业法律知识考试 

  考试主要内容为行政执法人员从事执法活动应当掌握的各行政管理领域的专业法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具体内容由各省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组织考前培训。 

  三、考试时间 

  （一）综合法律知识考试时间 

  2009年4月26日（星期日）上午9：00—11：00 

  （二）专业法律知识考试时间 

  2009年4月26日（星期日）下午3：00—5：00 

  四、考生报名时间 

  2008年11月3日—2008年12月19日。 

  五、报名方式及程序 

  （一）填写报名表及进行报名资格审定 

  1．报名。 

  （1）填写报名表。报名参加2009年度行政执法资格考试的人员，应如实填写《福建省行政执法资

格考试报名表》一式两份（见附件1）。 

  （2）相片。《报名表》应贴报名者个人1寸免冠彩色近照一张。同时，报名者还要交1寸免冠彩色

近照一张（制作准考证）、2寸免冠彩色近照一张（制作行政执法资格证）。上交的1寸免冠彩色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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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2寸免冠彩色近照背后应当注明报名者的姓名、具体单位（包括所在市、县、区以及具体单位）。

上交的照片由所在行政执法机关按单位分信封装好后，送交同级政府法制办公室。 

  （3）注意事项。填写《报名表》时，应当注意填写好专业考试类别，以便参加专业法律知识考

试。专业考试类别按照附件3所列系统填写。报名者从事的行政执法活动包括附件3所列多个系统的，

由报名者选择一个系统填写在专业考试类别栏中，专业法律知识考试以专业考试类别栏中填写的系统

为准。 

  2．报名资格初审。 

  各行政执法机关人事部门、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当根据《福建省行政执法资格认证与执法证

件管理办法》（省政府49号令）第七条的规定，对报名者进行审查。符合报名条件的，报名者所在单

位应在《报名表》上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印章。 

  （二）汇总 

  1．各行政执法机关的汇总。各行政执法机关（包括垂直管理部门）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应于2008

年12月31日前将《报名表》(一式两份)、报名者的相片以及《2009年度行政执法资格考试报名人员汇

总表》(含EXCEL电子文本) 送交同级政府法制工作机构。 

  2．各级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的汇总。各级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在对报名者的资格条件进行复查，并认

真核对其填写的专业考试类别是否正确、上交的照片是否注明报名者身份后，汇总本级政府所属行政

执法机关的报名人员，填写《2009年度行政执法资格考试报名人员汇总表》（见附件2，不填准考证

号）。 

  3．县级政府法制工作机构的上报。县级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应于2009年1月16日前，将本级政府所

属行政执法机关每个报名人员的《报名表》一份、1寸和2寸免冠彩色近照各一张以及本县（市、区）

《2009年度行政执法资格考试报名人员汇总表》一份（含EXCEL电子文本），报送至市政府法制办。

《报名表》和照片按行政执法机关为单位进行装袋。 

  六、考试形式 

  行政执法资格考试采取闭卷形式进行。试题题型以客观题为主，包括判断题、选择题，采用答题

卡形式作答。其中，综合法律知识考试的客观题占70%分值，另有主观题占30%分值。试卷分为A、B

卷。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 广告报价 | 诚聘英才 | 法律公告 

京ICP备05029464号 | 网上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0108276)

中国法院国际互联网站版权所有，未经协议授权，禁止下载使用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2002-2009 by ChinaCourt.org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is prohibited 


